






上海锦天城 (杭州) 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

经核查，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7人，代 表有表决权股份

122,550,000股，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00.0000%,其中：

1、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

经核查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、股东代理人的身份证明、授权委托书及股东

登记的相关材料，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7名， 均为截至

2026年 1月 14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

股东 ，该等股东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22,550,000股 ，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

100.0000%。

经本所律师验证，上述股东、 股东代理人均持有出席会议的合法证明，其出

席会议的资格均合法有效。

2、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

根据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提供的数据，本次股东会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

有效表决的股东共计0人 ，代表有表决权股份0股，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.0000%。

以上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，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验证

其身份 。

3、 参加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

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共计0人，代表有表决权股

份 0股，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.0000%。

(二 ) 出席会议的其他人

(注 ： 中小股东，是指除公司董事、 监事、 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方，以及

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%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关联方以外的其他股东。 )

员

经本所律师验证，出席及列席本次股东会的其他人员为公司董事、 高级管理

人员，其出席会议的资格均合法有效 。

本所律师审核后认为， 公司本次股东会出席人员资格符合《公司法》 《管

理办法》及 《公司章程》 的有关规定， 合法有效 。

三、 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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